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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在食品生产经营环节 

开展“一证通”试点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,各试点区域县级市场

监督管理局： 

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行为，推动我省食品安全“一品一码”

信息追溯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在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开展“一证通”

试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“一证通”是在食品生产经营环节互认互通追溯凭证的一项

创新制度，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索取并查验上游供货者出具的追

溯凭证，以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进货查验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。

上游供货者出具的追溯凭证与货物相符的，食品生产经营者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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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求上游供货者提供许可证、合格证明和购货凭证等资料，也

可以不用另外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台账。追溯凭证可以是纸质形式

也可以是电子形式，但都要符合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平

台接口规范的要求。通过开展“一证通”试点工作，达到既能减轻

食品生产经营者负担，又能推动食品安全“一品一码”信息追溯

管理的目的。 

二、试点区域 

经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推荐，在福州市鼓楼区、连江县，漳州

市龙文区，泉州市安溪县，莆田市城厢区、涵江区，三明市沙县、

泰宁县，南平市建阳区，龙岩市新罗区、武平县，宁德市屏南县，

平潭综合实验区等 13 个区域（以下简称“试点区域”）的食品生产

经营环节开展“一证通”试点工作。 

鼓励省内其他非试点区域在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开展“一证通”

试点工作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要求试点区域在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开展“一证通”试点工作，

检查复核时，试点区域被随机抽查的 90%食品生产经营者达到以

下要求： 

（一）食品生产环节 

1．上游供货者是省内食品生产经营者。食品生产者采购的预

包装食品原料 90%具有上游供货者开具的追溯凭证；向市场登记

注册的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畜禽屠宰厂

和向追溯系统注册的供货者采购的食用农产品原料 70%具有上游



 

 - 3 - 

供货者开具的追溯凭证。无法提供追溯凭证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，

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 100%落实进货查验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。 

2．上游供货者是省外食品生产经营者。食品生产者向省外的

供货者采购食品和食用农产品，可不向上游供货者索取追溯凭证，

但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100%落实进货查验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。 

3．销售自产食品。食品生产者销售自己生产的食品时，100%

向下游购货者开具追溯凭证。 

（二）食品销售环节 

1．上游供货者是省内食品生产经营者。一是城区食品经营者

采购的预包装食品 90%具有上游供货者开具的追溯凭证；二是特

定零售经营者采购的 90%预包装食品和 70%食用农产品具有上游

供货者开具的追溯凭证；三是试点区域如果有重点批发市场（指

28 个省重点批发市场），重点批发市场场内经营者采购的食用农产

品 70%具有上游供货者开具的追溯凭证；四是至少选择一个有代

表性的农贸市场开展“一证通”试点工作，场内经营者 100%在追

溯系统注册，场内经营者向市场登记注册的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、

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畜禽屠宰厂和向追溯系统注册的供货者

采购的食用农产品 50%具有上游供货者开具的追溯凭证。无法提

供追溯凭证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，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 100%落实

进货查验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。 

2．上游供货者是省外食品生产经营者。食品销售者向省外的

供货者采购食品和食用农产品，可不向上游供货者索取追溯凭证，

但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100%落实进货查验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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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销售食品和食用农产品。试点区域内食品批发经营者销售

的预包装食品 100%向下游购货者开具追溯凭证，销售的食用农产

品 70%向下游购货者开具追溯凭证；重点批发市场内销售的食用

农产品 70%向下游购货者开具追溯凭证。 

（三）餐饮环节 

1．上游供货者是省内食品生产经营者。特定餐饮服务提供者

向追溯系统注册的供货者采购的预包装食品 100%具有上游供货

者开具的追溯凭证，向市场登记注册的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农

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畜禽屠宰厂和向追溯系统注册的供货者采

购的食用农产品 70%具有上游供货者开具的追溯凭证。无法提供

追溯凭证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，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 100%落实进

货查验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。 

2．上游供货者是省外食品生产经营者。特定餐饮服务提供者

向省外的供货者采购食品和食用农产品，可不向上游供货者索取

追溯凭证，但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100%落实进货查验和进货查

验记录制度。 

四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各市级局要重视和支持

试点工作，加强试点工作的指导协调支持。试点区域市场监管部

门要强化组织领导，完善制度措施，成立试点推进工作小组，及

时研究有关问题，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到位，确保试点顺利实施。

省局将于 2020 年 9 月底前对试点区域的“一证通”试点工作进行

检查复核，省局给予复核符合要求的每个试点区域的市场监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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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 30 万元的专项资金补助。 

（二）推动食品生产经营者规范开具和使用追溯凭证。试点

区域市场监管部门要推动食品生产经营者按照《福建省食品安全

信息追溯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注册和使用《福建省食品生产经营

追溯管理系统》或当地的食品安全追溯系统，规范开具和使用追

溯凭证，在前期培训的基础上，各地要继续加大培训力度，推行

统一的追溯凭证，并逐步替代原有的许可证、合格证明和购货凭

证等材料，切实减轻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工作量。 

（三）加强对追溯凭证的监督检查。各试点区域市场监管部

门要加强“一证通”试点工作与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的有

机结合，把追溯凭证作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进货查验工作的

检查重点，督促其规范开具和使用追溯凭证，落实食品安全主体

责任。对于不按要求落实“一证通”制度的食品生产经营者，要加

强督促、指导和教育，及时纠正不按规定出具和使用追溯凭证的

行为，检查发现上游供货者未出具或未按要求出具追溯凭证的情

况，要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。各试点区域市

场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，食品生产经营者如果已履行“一

证通”工作，应当视同食品生产经营者已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进

货查验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。 

（四）落实激励政策和措施。各试点区域市场监管部门应当

结合当地实际，出台相关激励扶持政策和措施，共同推动落实“一

证通”试点工作。各试点区域市场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不

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，如果食品和食用农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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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经营者已履行“一证通”工作，且追溯凭证信息与货物相符

的，可以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，免于处罚。 

    （五）探索“一证通”制度的有效模式。推行“一证通”制

度是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一项全新政策措施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

要结合实际，勇于创新，积极探索“一证通”制度的有效模式，

逐步优化部门间协作机制，进一步转变监管方式，全面提升我省

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。各地在试点过程中，遇到问题要及时

向省局相关业务处室报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 年 2 月 21 日      

 

    （此件予以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21 日印发 
 


